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雅葆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关联方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芜湖雅

葆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葆轩”“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就关联方为雅葆轩银行

贷款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23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将以税融通的方式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陵支行贷款人民币 960 万元，贷款期限一年。

为获得借款，股东胡啸宇、胡啸天、孙昌来为公司向南陵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 

二、本次担保涉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胡啸宇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

啸天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孙昌来系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均系公司的关联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有权机构决策后，股东胡啸宇、胡啸天、孙昌来将与南陵县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芜湖雅葆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三方担保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关联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担保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授信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为公司的业

务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任何其他股东利益，且公司独立性未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五、本次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陵支行以税融通的方式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暨关联方提供关联担

保的议案》，关联董事胡啸宇、胡啸天回避表决，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是在自

愿和诚信的原则下进行的，必要性和持续性的理由合理、充分，定价方法客观、

公允，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有助于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

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关联方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方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关联方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